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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聯會 

對2007年行政長官及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建議方案的建議 
 

 
 香港青年聯會由包括青年學生在内的各界青年組成，本會的

宗旨之一是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和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本會

認爲香港政制發展應遵守《基本法》的有關規定，符合香港的實

際情況，按照循序漸進，均衡參與的原則，最終達到雙普選的目

的。本會原希望在政制改革中增加立法會分區直選和包括青年、

婦女、中醫等界別在内的功能界別議席，，並將行政長官選舉委

員會人數由原來的800人增加，並在增加席位中考慮青年界別。  
 
 今年十月香港特區政府公佈了 “政制發展五號報告書 ”，就
2007年行政長官及 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提出了建議方案，其中
立法會議席增加十席，五席為直選議席，另外五席則全歸 “區議會
功能界別 ”；行政長官選舉委員由 800人增至 1600人，但增加席位
中沒有青年界別。本會認爲青年是香港未來的接班人，政府除鼓

勵他們關心社會，也應為他們參政提供平臺，以有利於均衡參與

這個原則。但考慮到區議會由529名來自不同行業不同階層的人士
組成，既有直選亦有委位，擴大了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直選成

份，體現了民主的發展。我們認爲香港的青年人可以通過在不同

地區和不同的行業中參與直選和功能組別的選舉，在選舉中體現

我們青年人對香港的承擔和訴求。因此本會認爲特區政府的上述

建議方案是可以接受的。  
 
 本著循序漸進的原則，本會認爲目前特區政府採用的委任區

議員的機制是符合均衡參與的原則，更有利於各行業各人士參與

地區事務，有利於掌握區情，疏導民意，以維護區内各階層人士

的利益。而委任議員應與由選舉產生的區議員享有同樣的地位。  
 
 本會認爲，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應符合《基本法》

和全國人大常委會于 2004 年 4 月 26 日作出的《決定》的相關準
則，讓香港全體市民對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有充分的了解和認

識，時機成熟時才作出相應的安排，而不需在現時就訂下普選的

時間表。只有這樣才更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有利於香港真正的

民主發展。  


